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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法作为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法律武器，因其与传统部门法相比具有鲜明的科技性、理论

的综合性、内容的前瞻性及较强的实践性等特点，在大数据环境下，对环境法智慧化教学模式的设计与

构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智慧化教学模式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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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law, as an important legal weapon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nviron-
mental governance, has distinct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comprehensiveness, 
forward-looking content, and strong practicality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departmental law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research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law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er role of intelli-
gent teach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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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基础性工程。环境法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必修的 16 门

主干课程之一，在整个法学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环境法课程如何适应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社会、

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已成为摆在我国各高校法学院(系)面前的一个重要而

紧迫的课题[1]。 
大数据背景下，教育事业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强化对学生知识传输力度的同时，还构建出全

新的智慧化教学模式，以提升教学质量。高校环境法课程教学是我国环境法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互联网+背景下，环境法课程教学要将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和个人素质提升相结合，从而使高校环境教育

效果延伸至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并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在智慧教学模式下，环境法课程的重新定位、

教学目标的修正、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组织和管理的加强，将有助于提升环境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2.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环境法课程的教学使命 

2.1. 高校对环境法课程的定位 

高校学生尤其是法学专业的学生了解和学习环境法知识对我国环境政策、法律的制定、执行、宣传、

教育和监督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高校对环境法课程的定位，直接影响该课程的教学形式、开设范

围、教学内容，继而影响到环境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许多环境法理论现在

仍然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环境法课程教学的内容远不如其他部门法成熟。环境法学作为新兴法学学

科，注重的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3]。环境法的综合性特点决定了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与其他

学科如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环境法这门课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生在

校期间接受较为深入的环境法制教育，掌握系统的环境法律知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自觉履行环境义

务，规范工作和生活中的环境行为，能够使其在未来的岗位上自觉树立环保意识，准确进行环境决策和

治理，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环境法律基础。 

2.2. 环境法治意识的培养 

环境法在社会实践中的运行及其产生的效力，除了环境法本身的科学立法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环境法治教育的贯彻与实施。环保法治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一些所谓普遍性理论、知识及方法的获得问

题，而且涉及环境法价值属性、理念制度等环保意识的驾驭[4]。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在于环保意识

的匮乏，环境法课程内容的意义在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法治意识，使人的行为与自然相和谐；其不仅可以

培养学生权利、责任、理性等基本法律素养，还可以培养学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意识、恪守环

境法律操守的职业品质，为学生日后践行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等做储备[5]。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智慧

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使用智能设备及在线学习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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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完成新知识的认知。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高校学生拥有接受环境法制教育的独特优势，也是不可或

缺的环境法制教育对象。 

2.3. 环境法专业技能的提升 

就环境法教学过程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教学方法。环境法学的基础理论、司法实务以及研究方法

等知识的传授离不开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加以辅助配套[6]。大数据下背景下，高校在物质设备、学科储

备、教学科研等方面拥有环境法制教育的优越条件，环境法课程智慧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在于全面增强

学生的环境法专业技能和个人素质。教师利用智能平台，以学促教，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智慧教

学模式更注重学生的实践学习、个性化学习和创造性学习，在课堂上通过实践解决问题。 

3. 高校环境法课程智慧教学实效性分析 

3.1. 环境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定位 

因此环境法课程教学目标应培养具备系统的环境法学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扎实的实务技能，培养未

来的环境立法者、裁判者及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强调其作为法律服务与应用人才应具备的环境法专业素

养，使学生能够从环境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发现和归纳环境法的理论问题，同时又能够运用所学理论来分

析和解释环境法律现象[7]。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未来的环境法律服务人才不仅需要专业的环境法理论

素养，更应使环保意识成为个人素质的组成部分实现专业素质与个人修养的并重。 

3.2. 传统的环境法教学方法亟待改进 

传统的“讲演式”课程教学方法中，学生处于听众或配角的位置，教师难以顾及全体学生在知识程

度、学习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仅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给因材施教增加了

难度，而且难以体现出智慧教学的优越性。互联网+环境下，环境法课程不能仅局限于利用现代化手段在

形式上进行“作秀式”的教学，应需充分开发和利用网上的各种学习资源[8]。环境法授课方式的选择应

以实现最多化授课内容–最少化课时花费–最大化学生掌握为圭臬，在科学判断课程内容主次和难易程

度的前提下，灵活选用授课形式。 

3.3. 大数据时代要求教学方式创新 

基于近代以来工商业经济的现代性法律体系，必然会在信息时代的数字经济面前遭遇诸多难题和尴尬。

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9]。随着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法学教

育的信息化，尤其是智慧教室和学习云平台等的运用，学校与世界实现了无缝对接。通过线下、线上、线

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社会实践等形式，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依托碎片化资源开展环境法授课，设计

教学内容，深入研究网络互动教学、考试评价、实践教学等方面，推动环境法教学工作中传统优势与数据

技术的有机融合。囿于环境法内容的繁多，单纯依赖线下教学势必会出现“课时不够用”的问题；突破教

学场地限制，灵活使用互联网媒介，充分利用学生课余时间，是有限的教学时间和空间得以延伸的有效路

径。为此，要充分利用微博、QQ、微信、腾讯会议、雨课堂、慕课、B 站、学习强国、百度云、学习通、

企业微信等互联网媒介把相关课程内容与学生共享，由此既扩充了学习广度，又增强了教学效果。 

4. 环境法课程智慧教学实效性的提升策略 

4.1. 建立教学资源库 

教学资源库主要含括两个方面：一是常规教学资源，包括视频、作业、测试题等。可按照课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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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教学视频、PPT 和题库进行关联，形成以课堂讨论为代表的校内课程资源。另外，结合大学慕课、

学堂在线、优课联盟和超星等在线课平台，调研高结课率的国内精品在线课，获取网络上同类型优质课

程的校外资源。二是学习路径资源库，在分析课程现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高结课率的精品在线课，

设计多样化教学环节，与常规教学资源的学习路径进行组合，形成课程的学习路径资源库[10]。对于形成

的常规教学资源库和学习路径仓库，我们将通过环境法学生的阶段性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期望通过不断

的教学累积，形成适合不同学生的环境法教学资源仓库。 

4.2. 设计阶段性学习评价指标 

任何一个教学系统都离不开教学评价，对环境法学生而言主要是学习评价，主要是为了能更好的给

环境法学生推荐资源和学习方法[11]。学习评价的设计目标在于，更好的给学生推荐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法，

包括课程的章节知识点测试、案例分析完成情况、线上讨论情况和视频观看完成度。课程章节知识点测

试用于对学生学完部分课程章节的检测，以实体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案例分析紧扣教学知识点，

以使教师得到学生对新知识点的反馈。线上讨论和视频观看完成度，能直接反映出用户对某章节知识点

的兴趣是否浓厚，同时也为后期的知识点更新提供数据参考。 

4.3. 大数据时代要求教学方式创新 

教学智慧化可通过教学辅助系统、混合教学平台、无纸化考试系统(大数据分析评价)、APP、教师评

价以及教师培训等来实现。课前及时获取学情，针对性地推送预习资料，制定教学计划；课中，信息化

签到、抢答等，提高互动效果；课后随堂或者按期考核，推送拓展资料，获取反馈互动交流。最终将课

堂互动、考试等教学过程全部纳入考核范围，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融合[12]。在教学方式的选

择上。要通过采用灌输式讲授、视听演示、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案例教学、法庭模拟、圆桌课

程、审判观摩、翻转课堂等方式开展环境法学教学实践，增强学生学习和思考的主动性，使学生从“旁

观者”进入“体验者”“参与者”的角色去分辨法律事实、寻找法律规范、进行法律论证、解决法律问

题，进一步增强实践教学的有效性[13]。 

5. 结语 

环境保护的技术性以及环境法学的科技性使得环境法课程教学模式的改变成为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

推动力，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高校环境法课程教学担负着培养和造就未来高素质环境立

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的重要使命。高校的环境法课程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环境法专业素质，

更要使环境法律素养成为学生个人素质的组成部分。在这场数字化变革中，环境法教学必须积极回应，

在挑战中抓住机遇，走出一条环境法学发展之路，塑造紧跟信息革命步伐的新时代环境法学教育模式，

积极进行环境法智慧化教学模式的设计与构建，进而为智慧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价值引领、理论指导和

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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